





关于对二级建造师涉嫌“挂证”行为
[bookmark: OLE_LINK5]标注“注册异常”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沈阳市城乡建设局、沈抚改革示范区规划建设局、各有关企业及相关人员：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二级建造师注册管理，严厉打击注册执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根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3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违规“挂证”行为专项治理的通知》（建办市函〔2024〕283号）等要求，现就省内部分二级建造师实施标注“注册异常”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标注异常的范围
对在处理投诉举报、线索转交等工作中涉及的二级建造师，以及日常监管中发现1个自然年内变更注册单位达到4次及以上的二级建造师，核实后存在社保缴纳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等情形的，对该人员注册信息在辽宁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予以“注册异常”标注。
二、查询方式
社会公众可通过辽宁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218.60.154.1:81/webserver/lnpublish/index.html#/index）人员信息查询栏目，输入姓名或证件号码，查看人员详情即可查看相应人员的“注册异常”标注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三、标注异常应用
1.被标注“注册异常”的二级建造师，不得作为省住建厅负责审批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含首次申请、增项、升级、延续等）主要人员。
2.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招投标、项目管理等活动中，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审慎选择被标注“注册异常”的二级建造师担任项目管理人员。
3.对聘用被标注“注册异常”人员的企业，加强资质动态核查。
四、取消标注异常
被标注异常的二级建造师应在标注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整改并申请取消标注异常。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将依法依规处理。被标注异常的人员如认为注册行为合规或已完成整改，可按以下流程申请取消异常标注。
1.由本人或其聘用企业向注册单位所在地市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取消标注异常状态，并按要求提供佐证材料。
2.市级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对符合取消标注条件的，由市级主管部门汇总，填写《取消“注册异常”标注情况表》（附件1），加盖公章后报送至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3.省住建厅对各市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复核通过的，予以取消标注异常。
五、佐证材料
1.二级建造师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在当前注册单位的社保缴纳证明；
3.在当前注册单位的劳动合同；
4.在当前注册单位出具的实际工作证明（明确岗位、工作内容及起止时间）；
5.建造师个人承诺书（附件2）；
6.其他符合有关法规的佐证材料。

附件：1.取消“注册异常”标注情况表
2.建造师个人承诺书（模板）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5年X月XX日        








附件1
取消“注册异常”标注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注册类别
	证书编号
	注册单位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备注

	　
	　
	　
	　
	　
	　
	　
	　

	　
	　
	　
	　
	　
	　
	　
	　

	　
	　
	　
	　
	　
	　
	　
	　

	　
	　
	　
	　
	　
	　
	　
	　

	　
	　
	　
	　
	　
	　
	　
	　

	　
	　
	　
	　
	　
	　
	　
	　

	　
	　
	　
	　
	　
	　
	　
	　

	　
	　
	　
	　
	　
	　
	　
	　


填表人：

附件2

建造师个人承诺书（模板）

本人__张三_身份证号：_                    __，注册证书编号________，执业资格专业________。
本人承诺如下：
本人在 __      ______（聘用企业名称）全职工作，与聘用企业签订真实有效的劳动合同，并由该企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或属于“六类人员”）。本人承诺不存在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不一致、人证分离、同时受聘于两个及以上单位等“挂证”行为。
本人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不存在虚假、隐瞒真实情况等情形。
若上述承诺内容不实，存在“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愿接受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后果。
特此承诺。
承诺人（签字并按手印）： _    _______
注册单位（盖章）：____          ____
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日




